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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农〔2021〕112 号

关于印发《永嘉县农产品品牌建设奖补实施
细则》的通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：

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农业生产“三品一标”提升

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(农办规〔2021〕1 号)文件要求，为进一

步推动质量兴农、绿色兴农、品牌强农，鼓励支持各农业种养殖

单位积极申报“三品一标”、创建农业品牌，积极推动以“品字

标”农业品牌建设，不断提升永嘉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

率，扩大安全优质农产品生产规模，促进农产品品牌化经营，保

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现制定《永嘉县农产品

品牌建设奖补实施细则》，并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永 嘉 县 农 业 农 村 局

永 嘉 县 财 政 局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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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嘉县农业农村局              永嘉县财政局

2021年11月30日

永嘉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3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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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嘉县农产品品牌建设奖补实施细则

一、申报对象

（一）在本县区域内注册登记，从事农产品生产、加工、经

营的企事业单位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。

（二）补助范围：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取

得奖补凭证的对象（以认证、获奖证书为凭证的以证书颁证日期

为准）。

二、补助标准 

1、三品一标

（一）无公害产品认证。对首次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申

报对象，奖补 1 万元，每增加一个认证加补 0.5 万元。在认证有

效期满后经重新评定或续期的，减半给予一次性奖励；

（二）绿色食品认证。对首次获得绿色食品认证证书的申报

对象，奖补 4 万元，每增加一个认证加补 1 万元。在认证有效

期满后经重新评定或续期的，减半给予一次性奖励；

（三）有机产品认证。对首次获得有机产品认证证书的申报

对象，奖补 4 万元，每增加一个有机产品认证品种，加补 1 万

元，在认证有效期满后经重新评定或续期的，减半给予一次性

奖励。 

（四）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。对首次获得农业农村部颁发农

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的获证单位、国家知识产权部门颁发注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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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获证单位和国家质监部门获批实施

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公告的获批单位，奖补 8 万元。

（五）其他说明。

①对同一申请对象一年内同一个产品获得2种或以上认证的，

按照其中最高等级标准进行奖补。

②当年取得“三品一标”认证的农产品，同一产品同一年份

内再获得更高层次“三品一标”认证的，则按照较高档次认证奖

补标准补齐奖补金额。

③每家获证（批）单位或个人每年获“三品一标”农产品认

证补助累计金额最高封顶 10 万元。

2、农业品牌。对获得“中国名牌农产品”、“浙江名牌产

品”的企业，给予奖励 10 万元；获得“浙江名牌农产品”、新

进入国家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的企业，奖励 5 万元。对新制定的

地理标志团体标准，每件给予 3 万元奖励。

3、品牌推介活动。

（一）农业企业参加永嘉县域内政府部门组织的各类展会的

每家企业补助 0.2 万元，参加温州地区政府部门组织的各类展会

的每家企业补助 0.3 万元，市外政府部门组织的各类展会的每家

企业补助 0.6 万元，参加省外政府部门组织的各类展会的每家企

业补助 1 万元。

（二）对农业企业受邀请参加省、市农展会指定的特装区、

洽谈区、接待区需要自行装修的，给予 2 万元的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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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农业企业参加由省政府部门主办的展会获得金奖

（一等奖）的，给予补助 1 万元，银奖（二等奖）的补助 0.8 万

元，铜奖（三等奖或者优质奖）的补助 0.5 万元，市政府主办的

展会减半奖励。获省级百佳或市级十佳等同级荣誉的，给予补助

1 万元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申报。符合本办法规定奖补条件的，县域内从事农产

品生产、加工、经营的企事业单位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其它经济

组织或个人，填报《永嘉县农产品农产品品牌建设奖补申请表》

（见附表），并持当年获得的认定证书及营业执照或社会团体登

记证件、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材料，向县农业农村局提交申

请。

（二）初审。县农业农村局自收到完整申请材料后完成初审，

审查申报单位材料真实性、查验证书真伪。

（三）公示。由县农业农村局向社会进行公示。公示时间为

7 个工作日。

（四）兑现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永嘉县农业农村局和永嘉县财

政局联合发文后拨付资金。

四、其他 

获奖单位或个人应当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，不断提升农产品

和企业品牌形象，努力提高农产品品牌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，

并自觉接受县农业农村局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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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附则

本办法自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起开始实施，原《永嘉县农产

品“三品一标”奖补实施细则》（永农〔2020〕50 号）、《永

嘉县农产品营销推介管理办法》（永农〔2018〕104 号）文件同

时废止。

附件：永嘉县农产品品牌建设奖励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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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永嘉县农产品品牌建设奖励申请表

申报单位名称 联系人  

申报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 

申请奖励项目

名称
获证类型  

开户银行信息

（开户行、账号）

 

内容简介

申报单位意见

本单位对以上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，特申

请农产品品牌建设奖励。

法定代表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

（单位公章）

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申报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 填报人：    注：申请材料一式两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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